
[制修日期 11501] 

 

推薦證券商填製【公司治理 ESG 暨董事運作情形】檢查表 

申請第一上市公司：○○公司 

主辦證券商：○○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填表日：○○年○○月○○日 

推薦證券商應檢查項目及 

應執行之評估程序 

推薦證券商 

執行情形及說明 

工作底稿索引或 

其他證明文件 

一、是否督促申請公司確實依公司治理 ESG 評鑑

各項具體指標自我評量？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二、評估申請公司之公司治理 ESG 評鑑自評報告

是否允當表達申請公司之公司治理運作情

形？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三、評估董事運作情形：   

(一)是否取得申請公司最近期及最近三年度董

事名單及其董事會議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二)申請公司最近三年度及申請年度截至最近

期止召開董事會議時： 

1. 是否到場實地觀察？ 

2. 評估申請公司董事會組成是否健全？ 

3. 所召集之會議是否有效運作？ 

4. 重大決策之制定或改變是否設想週全？ 

5. 提議審議之程序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適用 

□是 □否 □不適用 

□是 □否 □不適用 

□是 □否 □不適用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申請公司董事出

(列)席董事會情形

彙總表 

(三)是否對獨立董事之獨立性加強評估？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四、有關薪資報酬委員會之設置，是否取得申請

公司訂定之薪資報酬委員會組織規程，瞭解其

成員之專業資格並取得委員會會議紀錄，以評

估其組成是否健全並符合規定、委員會成員是

否具獨立性、所召集之會議是否有效運作、提

交之建議是否設想週全、董事會就上開建議事

項之討論情形是否合理。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五、申請公司設置審計委員會者，是否已依規定

訂定審計委員會組織規程？並瞭解其成員並

取得委員會會議紀錄，以評估其組成是否健

全並符合規定、就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之 5 所

列事項是否均經審計委員會二分之一以上同

意並提董事會決議、所召集之會議是否有效

運作？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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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證券商應檢查項目及 

應執行之評估程序 

推薦證券商 

執行情形及說明 

工作底稿索引或 

其他證明文件 

六、申請公司之個別董事於本屆董事會實際出席

或列席率是否未有過低之情事？ 

若有，應瞭解及說明其原因、對申請公司董事

會運作效能之影響及公司所擬採行之改善措

施是否可行？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七、申請公司是否於章程載明下列事項： 

(一)電子方式列為股東表決權行使管道之一？ 

(二)董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八、申請公司是否於網際網路設置網站，並建置

公司財務業務相關資訊及公司治理資訊專

區，以利投資人及利害關係人參考？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九、申請公司之董事或經理人是否未為自己或他

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 

若有，應瞭解是否已依相關規定解除競業禁

止？並取得相關會議紀錄。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十、有關申請公司內部組織架構，請評估以下事

項： 

(一)申請公司除總經理外，是否未設置其他類

似位階或職能之高階經理人，例如營運

長、策略長、執行長等？ 

若有，請說明其職能分工，經評估後是

否未影響其公司治理運作或未有其他異

常情形？ 

(二)申請公司董事長是否未同時兼任總經理

或其他類似位階、職能之高階經理人，

例如營運長、策略長、執行長等？ 

若有，請說明其兼任情形與職能分工，

以及是否已採行適當作法以強化公司治

理？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十一、證券法規研習課程是否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 督促申請公司之負責人、董事及持股 10％

以上之股東確實參加證券法規研習課程，

以加強證券市場法制觀念，共同防患上市

後之內線交易。 

(二) 有關公司治理之課程宜安排至「上市上櫃

公司董事進修推行要點」所認可之進修體

系作進修。 

(三) 督促申請公司之獨立董事於輔導期間進修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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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證券商應檢查項目及 

應執行之評估程序 

推薦證券商 

執行情形及說明 

工作底稿索引或 

其他證明文件 

法律、財務或會計專業知識每年達三小時

以上，且取得前述進修體系之相關證明文

件。 

上開有關進修相關證明文件，得為非推薦證券商

之外部專業進修體系所出具之講授課程、上課、

座談會與談人等證明文件。 

十二、申請公司應依本公司「上市公司董事會設

置及行使職權應遵循事項要點」辦理相關

公司治理事宜，包括下列事項。申請公司

是否均已依規定辦理？ 

(一) 薪資報酬委員會過半數成員由獨立董事

擔任。 

(二) 訂定處理董事所提出要求之標準作業程

序。 

(三) 投保董事及監察人責任保險。 

(四) 完成董事會及個別董事自我或同儕評鑑

(自 109 年起每年辦理)。 

(五) 設置公司治理主管。 

□是 □否 □不適用 

說明： 

 

推薦證券商整體查核結論 

□無重大異常情事 

□有重大異常情事，說明如下： 

 

 

 

主辦人員 複核人員 承銷部門主管 

   

 


